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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2月2日讯 青岛市卫健委 2
日发布《青岛市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倍增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有关情况。《行动计划》
围绕我市卫生健康“十四五”发展目标，
确定了10项行动、21条具体任务。总体
目标为：到 2024 年，新建改扩建各级医
疗机构49家，新增医疗床位1.2万张，每
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到7.5张以上，每千
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士
数分别达到4.3人和4.5人。国家临床重
点专（学）科达到15个，省重点专（学）科
达到110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初步建成功能完善、区域一
体、医防协同、中西医并重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

实施医学攀峰攻坚行动，支持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加快推进二期建
设，确保3个院士学科的输入支撑，加快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实施医疗机构扩容行动，统筹谋划
全市医疗机构布局，合理配备大型医疗
设备，缩小南北、东西区域资源配置差
距。推进重点三级医院项目 21 个〔其
中，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齐鲁医院（青
岛）二期、青大附院国际医疗中心等在建
项目 16 个，市中医医院城阳院区、莱西
市三级医院等规划项目5个〕。

实施医疗服务夯基行动，支持建设
高水平医院分院区、分中心、分支机构，
推广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
建设，实现省、市级医院优质医疗卫生资
源下沉。

实施中医药强市行动，争创省级区
域中医医疗中心。到 2024 年，80%以上

中医医院达到国家医疗服务能力推荐标
准，打造80个精品国医馆。

实施康复服务创优行动，统筹规划
全市康复医学体系建设，支持部分二级
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

实施全周期健康促进行动，全面满
足重点人群需求。加强老年病医院、护
理院建设，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
老年医学科的比例不低于 85%，老年友
好型医疗机构不少于80%。

实施社会办医培育行动，全面提供
优质特色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在老年
病、康复护理、健康体检、妇幼保健等领
域建设医疗机构，加快打造一批具有竞
争力的品牌服务机构。

实施数字化转型行动，全面提升健
康服务便捷程度。推广“全市一家医院”
场景应用，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拓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
务。

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卫”行动，全面扩
充卫生名家队伍。筹备建设市卫生健康职
业学院、市卫生健康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
中心。

实施公共卫生提质行动，建成启用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市传染病医院病房
楼。完成红岛方舱医院、“一点两区”医院
等 8 个疫情防控救治能力提升项目建设，
全面织牢应急保障网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徐小钦）

12 月 2 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市发布两
项公积金惠民新政，分别为《青岛市商业
性住房贷款转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
暂行办法》和《关于实施我市多子女家庭
住房公积金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商转公”减轻职工负担

《青岛市商业性住房贷款转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提到的
商业性住房贷款转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商转公”，是指我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将本人已办理且
尚未结清的我市商业性住房贷款，经原
商业贷款银行同意后，转为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的最新政策，目前首套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以下（含
5年）为2.6％，5年以上为3.1％。也就是
说，符合条件的职工办理“商转公”后，可
以将原利率为 5.6％－5.8％的商业贷款
转换为利率仅有 2.6％－3.1％的公积金
贷款，实实在在地帮助广大职工家庭减
轻经济负担。

“商转公”业务是市民长期以来关注
和期盼的一项业务。截至去年，全市大
概有 30 万名有“商转公”需求的纯商贷
职工，所需资金接近 1200 亿元，全面放
开“商转公”业务的所需资金已经远远超
出了我市现有的住房公积金结余资金，
不具备业务的可行性。市公积金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我市将采取分
批实施、逐步解决的方法，优先解决最迫
切部分群众的实际困难。

多子女家庭购房享优惠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同时发
布了《关于实施我市多子女家庭住房公
积金支持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从两个
方面精准实施购房租房倾斜政策：一是
在提高贷款额度方面侧重支持刚需：在
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多子女家庭购买
我市首套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在贷款额度满足首付款比例要求的
前提下，可按家庭申请贷款时计算的可
贷额度上浮20%确定。二是对多子女无
房家庭租房提取放开额度上限：在我市
缴存住房公积金、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
房的多子女家庭，可按照实际房租支出
提取住房公积金。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鹏

“商转公”落地！最高可省46万元
我市发布两项公积金惠民新政 多子女家庭购买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2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上级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确保抵押物优先受偿权的相关工
作要求，并参考国内其他城市经验，我市“商转公”可以按以下流程来办理：

在住房公积金利率全面下调
的背景下，商业贷款和公积金贷款
之间存在较大利差。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的最新政策，目
前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
率，5年以下（含5年）为2.6%，5年
以上为3.1%。而在2021年之前，

商业贷款利率最高可达5.8%。按
照青岛市相关规定，在青岛市行
政区域内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
的，借款申请人及配偶均符合申
贷条件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
为80万元。按照公积金贷款最高
额度 80 万元、最长 30 年计算，如
果将利率5.8%的商业贷款转为公

积金贷款，采取每月等额还款模式，
还利息总额将从 88.98 万元降至
42.98 万元，利息支出减少 46 万多
元，每月还款金额减少 1200 多元。
但需要注意的是，按照规定，办理“商
转公”需结清原商业贷款余
额与商转公贷款额度
的差额部分，这对还款
人的短期资金会
带来一定压力。

三年内新增医疗床位1.2万张
青岛市发布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倍增三年行动计划

“商转公”办理指南
根据《青岛市商业性住房贷款转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办理“商转公”需

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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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转公”能省多少钱

首先，符合条件的职工需要向
原商业贷款银行提出商转公贷款
需求，征得原商业贷款银行同意
后，由原商业贷款银行出具“银行
意见书”。在取得“银行意见书”之
后，职工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商转公贷款，并提供原商业贷
款所购住房不动产权证、个人信用
征信报告、个人商业贷款信息查询
授权书、本人及配偶的还款能力等

必要的借款申请资料。
经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审批后

准予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其签订抵押借
款合同，并办理顺位抵押登记手
续。签署合同及抵押登记办理完
毕后，职工需将原商业贷款余额
与商转公贷款额度的差额部分，
用自有资金预存入原商业贷款银
行指定账户，用于结清原商业贷

款。预存资金完备的，由原商业贷
款银行通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资
金计划安排，将商转公贷款发放至
原商业贷款银行指定账户，用于结
清原商业贷款。原商业贷款银行收
到商转公贷款后，应在15个工作日内
办理完毕原商业贷款的全部结清手
续及抵押权的撤销手续，并向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结清撤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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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借款申请人应为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是
原商业贷款的主借款人及所购住
房的产权人，在青岛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正常缴存住房公积
金。

第二，原商业贷款所购住房
须为当前借款申请人家庭（包括
借款申请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唯一自住住
房，且为新建商品房，现已办妥不

动产权证。
第三，借款申请人申请商转

公贷款时点已连续正常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

第四，借款申请人在原商业
贷款发放时，已符合当时公积金
贷款政策规定的缴存标准。

第五，借款申请人家庭在全
国范围内须无公积金贷款记录。

第六，借款申请人原商业贷
款为2017年1月1日（含）至2021

年12月31日（含）期间发放，且合同
约定利率为上浮利率。

第七，借款申请人有稳定的职
业和收入，信用良好，有按规定偿还
贷款本息的能力，原商业贷款在近
12个月（含）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已
达到原商业贷款银行提前结清的最
低时限要求。

第八，借款申请人及产权共有
人同意办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认可的贷款担保及相关手续。


